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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2022 年贵州省基础研究计划 

（自然科学项目）申报指南 
 

根据《省科技厅权责事项运行规定（暂行）》（黔科通〔2020〕

43 号），原“科学技术基金”调整为“自然科学”，仍归属于省基础研

究计划。 

基础研究计划（自然科学项目）主要支持自然科学领域的基础

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，推动基础前沿、交叉特色和重点学科发展。

自然科学项目分为一般项目、重点项目两类，均不限研究领域和方

向，所有符合申报通知及本指南申报条件及要求的科研人员均可自

主申报。 

一、项目类别 

（一）一般项目。主要支持科研人员围绕本学科方向开展基础

研究和“非共识”创新性研究，稳定科研队伍，培育创新人才，推进

学科均衡发展。 

（二）重点项目。主要支持科研人员围绕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和

产业关键技术中的重要科学问题，持续开展重大原创性研究和系

统、深入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，推进在重点领域或学科前沿

取得突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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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资助强度和实施周期 

项目采取公开竞争、择优遴选、全额无偿资助、分档支持的方

式。一般项目资助经费不超过 10 万元/项，实施周期不超过 3 年；

重点项目资助经费不超过 30 万元/项，实施周期不超过 4 年。实施

周期从签订项目任务书之日算起。 

三、申报条件及要求 

除满足通知中的申报条件及要求外，还须满足以下条件： 

1.申请人须长期从事自然科学研究，具有承担基础研究项目或

者从事基础研究的经历。在读研究生、离退休人员、单位兼职或挂

职人员不得以项目申请人身份牵头申报省基础研究计划（自然科学

项目），但可作为项目组成员参与项目研究。 

2.申请人限定为 1 人，年龄不超过 55 周岁（1966 年 12 月 31

日<含>以后出生）。同等条件下，一般项目优先支持年龄在 35 周岁

（1986 年 12 月 31 日<含>以后出生）以下，且未主持承担过省科

技计划项目的青年科研人员。 

3.一般项目申请人应具有中级及以上职称或硕士及以上学位。

其中，对具有中级职称或硕士学位的科研人员，须由两名正高级职

称的同行专家推荐。推荐意见主要包括申请人的学术水平、创新能

力、研究基础与积累，以及所申请项目学术思想的原创性、科学性

和潜在影响力，专家本人须签字并经其所在单位加盖公章后，由申

请人扫描上传至管理系统。 

4.重点项目申请人须具有副高级及以上职称或博士学位、主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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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担过省部级及以上基础研究项目的经历，具有较高的学术造诣、

扎实的前期工作基础。申报项目时，申请人需将 2016 年以来本人

获得省部级及以上基础研究项目的佐证材料上传至管理系统。 

5.申请人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，不得再申报 2022 年度省基础

研究计划（自然科学）一般项目、重点项目： 

（1）申请人 2020、2021 年度连续两年申报原省基础研究计划

（科学技术基金）项目但未获得资助的，暂缓一年申报； 

（2）申请人已获得 2021 年度原省基础研究计划（科学技术基

金）资助项目（含一般项目、重点项目）的； 

（3）申请人在申报截止日前主持承担在研原省基础研究计划

（科学技术基金）重点项目的。 

6.2016 年以来，申请人已获得原省基础研究计划（科学技术基

金）资助项目 2 项及以上（含已结题和在研的一般项目、重点项目）

的，不得再申报 2022 年度省基础研究计划（自然科学）一般项目。 

7.2016 年以来，申请人已获得原省基础研究计划（科学技术基

金）重点项目 1 项及以上（已结题）的，但未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

金资助项目的，不得再申报 2022 年度省基础研究计划（自然科学）

重点项目。申报项目时，申请人需将 2016 年以来本人获得国家自

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的佐证材料上传至管理系统。 

四、项目考核要求  

省基础研究计划（自然科学项目）突出研究成果的科学价值、

学术水平和影响，鼓励和支持发表高水平论文。项目研究成果形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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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括但不限于论文、专著、专利、人才培养、学术交流、国家自然

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获取等。 

1.在项目实施期内，一般项目须产出 5 篇及以上发表在中国科

技论文统计与引文分析数据库（CSTPCD）或科学引文索引（SCI）

收录期刊上的论文。其他考核指标根据项目研究内容自行设定。 

2.在项目实施期内，重点项目须产出 8 篇及以上发表在中国科

技论文统计与引文分析数据库（CSTPCD）或科学引文索引（SCI）

收录期刊上的论文。其他考核指标根据项目研究内容自行设定。 

 五、其他要求 

1.项目研究内容不属于自然科学领域的，不得申报省基础研究

计划（自然科学项目）。 

2.申报项目名称应统一按照“XXX 研究”的格式规范命名，其

中“XXX”指项目的研究方向或内容。 

3.省基础研究计划（自然科学项目）申请代码与 2021 年新调

整后的“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代码”保持一致。选择申请代码时，

务必选择到二级申请代码。 

4.为便于管理，申请书项目执行起始时间统一填为 2022 年 4

月 1 日，一般项目、重点项目结束时间分别填为 2025 年 3 月 31 日、

2026 年 3 月 31 日。 

5.2016 年以来，申请人主持承担过原省基础研究计划（科学技

术基金）资助项目且已通过专家验收或结题的，须将专家签字的项

目验收意见扫描上传至管理系统，作为专家评审的依据之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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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申请人所申请项目的研究内容是基于已获得国家自然科学

基金委等渠道资助项目提出的，须在申请书中说明受资助情况以及

与所申请项目的区别与联系。申请人将申请 2021 年国家自然科学

基金项目的研究内容，用来申报 2022 年省基础研究计划（自然科

学）项目的，务必在申请书中进行说明，并将“2021 年国家自然科

学基金项目申请书”上传至管理系统；若先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

立项资助，视情况将其申报项目按不予受理或不予立项处理。 

7.每名推荐专家每年度只可推荐 1 项项目。申报 2022 年度省

基础研究计划（自然科学项目）的申请人及项目组成员不得作为推

荐专家。在对拟资助项目进行公示时，申请人和推荐专家的姓名、

职称、工作单位等信息也将同时公布。 

8.本指南中所指的省部级及以上基础研究项目包括：原贵州省

基础研究计划（科学技术基金）资助项目、原贵州省联合基金资助

项目、其他省（市、自治区）级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、国家自然

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等。 

 

 


